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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平 顶 山 市 叶 县
洪 庄 杨 镇 领 克 车 店
西北方向约 60 米位
置 有 两 个 大 型 钢 架
铁皮房，违法占用土
地 。 前 期 铁 皮 房 前
边的院子拆了，但这
两 个 钢 架 铁 皮 房 未
拆。

平顶山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公正路与
望湖路交叉口，兰轩烩
面城楼上噪声（可能是
大功率电机风机）扰民
3年多，附近上百户居
民一年四季不能好好
休息，不敢开窗。

最近其对面又开
一家德信泉超市，排风
口噪声早晨6点开始，
影响居民休息。

平 顶 山 市 汝 州
市 产 业 集 聚 区 汝 风
焦化厂东侧，王某的
化 工 厂 排 放 废 水 废
气超标。

叶 县 环 保 局 纵
容 耿 湾 村 附 近 盐 神
大 道 红 绿 灯 昆 阳 大
道 路 西 多 家 洗 煤 厂
违 法 生 产 ，污 水 横
流 ，洗 煤 厂 内 积 尘
大。

案 件
D3HA202312060060
，回复结果，互相矛
盾，与实际问题不相
符，答非所问。

行政
区域

平顶
山市
叶县

平顶
山市
城乡
一体
化示
范区

平顶
山市
汝州
市

平顶
山市
叶县

平顶
山市

问题
类型

生态

噪音

水

水

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属实。
经查，该宗地面积 4480.18 平方米（6.72 亩），其中 4255.37 平方米（6.38 亩）地类为物流仓储用地/

218.30平方米（0.32亩）地类为耕地/6.51平方米（0.009亩）地类为采矿用地。2023年 12月 19日，经叶县
自然资源局核查，该宗地块符合叶县洪庄杨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但未办理土地使用
手续。

2023年 12月 20日，叶县洪庄杨镇人民政府针对该问题处理情况走访张集村 6户村民。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兰轩烩面于 2019年开始营业，后厨安装有集气罩、抽风机、油烟净化器，噪声源为油烟净化器、抽

风机；新开业的德信泉超市噪声源为排风口抽风机。经对周边居民进行走访，均表示对未受到噪声影
响。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2023年12月18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对汝丰焦化厂区东侧进行排查，东侧最近的企业为河南仁华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发现其他化工厂。2021年4月，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超标排放水污染物，被原汝
州市环境保护局处罚（汝环罚决字〔2021〕第29号），罚款76万元，被汝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23年12月18日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对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

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废水主要来源于发酵、提取工段和制水车间。其中发酵、提取工段日产生废水
1900吨，经设计处理能力为3500m3/d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厂区污水管道，制水车间日产生废水800吨排
入污水管道，与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废水一起排至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符合环评及排污许可证要求。该
企业废水总排口安装有废水自动监控设施，与国家、省平台联网。通过调取该企业10月份、11月份、12月份自动
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有超标现象。

该企业产生气体的主要工段为发酵工段，发酵工段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厂区喷淋塔+生物除臭箱处
理后排放，2023年11月29日，该企业委托河南安凯职业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对废气进行检测，自行监测报告（报告
编号：AKHJ23053J10）显示废气不超标。因该企业不属于涉气重点单位，故未安装涉气在线监控设施。

2023年12月5日、12月9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委托河南鼎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河南仁华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废水总排口、废气总排口进行检测，检测报告（编号：DSJCAB21200023、DSJCAB21200123）显
示，废水、废气各项污染因子均符合《河南省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41/758-2012）和《制药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

2023年12月18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再次委托河南鼎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河南仁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废水总排口、废气总排口进行检测，检测报告（编号：DSJCAB21200223）显示，废水、废气各项污染因
子均符合《河南省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41/758-2012）和《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7823-2019）。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2个问题不属实、1个问题基本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经调查多家洗煤厂违法生产问题不属实。多家洗煤厂实际为两家，均位于叶县龚店镇耿湾村

村南。2023年 12月 18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局分别对叶县昆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新型建筑
材料厂和平顶山鹏宸能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两家企业手续齐全，均处于生产状态，污染防治设
施正常运行。

二、经调查污水横流问题不属实。叶县昆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厂年筛选 30万吨废
气煤矸石项目和平顶山鹏宸能源有限公司煤矸石筛选项目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基本相同。两家企
业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生活废水、煤矸石筛选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
农田施肥，煤矸石筛选废水经浓缩沉淀后循环利用，车辆冲洗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叶县昆阳
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厂年筛选 30 万吨废气煤矸石项目浓缩池约 730 立方米，清水池约
420 立方米；平顶山鹏宸能源有限公司煤矸石筛选项目浓缩池约 600 立方米，清水池约 400 立方米。
两家企业每日生产量约 1000吨，煤矸石筛选系统每天用水量约 300立方米均循环水，煤泥带走的水分
占 4%（约 12.5立方米），成品煤矸石带走 18%的水量（约 54立方米），每日需要补充水量约 72立方米，浓
缩池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三、经调查洗煤厂内积尘大问题基本属实。2023年 12月 18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局分
别对叶县昆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厂和平顶山鹏宸能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两家企
业均配套建设有密闭的生产车间、喷干雾、袋式除尘器等。由于进出厂区的部分车辆通过车辆冲洗装
置时冲洗不够彻底，厂区地面打扫不及时，导致厂内道路确有积尘。

2023年 12月 18日，针对该举报件反映的问题，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局和叶县龚店镇人民
政府联合走访龚店镇耿湾村 5名群众。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
按照全省统一要求，平顶山市严格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等 5个方案的通知》（豫办〔2019〕16号）精神，
以 2016年 2月 22日为时间节点，对环保系统单位机构、编制、人员、领导职数、班子成员信息等基本情
况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报送原省环境保护厅备案。2019年，全省正式启动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改革
工作。2020年 12月，平顶山市按照 2016年 2月 22日前在编在岗的机构编制人员开展环保系统垂改上
划工作，建立了编制台账。因此不存在虚假垂改、敷衍整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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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目标

对 违 法 占 用
耕 地 行 为 进 行 整
改 ，限 30 日 内 进
行拆除；对违法占
用 的 物 流 仓 储 用
地及采矿用地，限
期 办 理 土 地 使 用
手续，逾期未办理
土 地 使 用 手 续 由
叶 县 洪 庄 杨 镇 人
民 政 府 依 法 强 制
拆除。

加强监管，最
大 限 度 降 低 噪 声
扰民。

属 地 政 府 及
环 保 部 门 加 大 对
河 南 仁 华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执
法检查频次，确保
企 业 污 染 防 治 设
施运行正常，污染
物达标排放。

加 强 企 业 内
部管理，清除叶县
昆 阳 建 筑 安 装 有
限 公 司 新 型 建 筑
材 料 厂 和 平 顶 山
鹏 宸 能 源 有 限 公
司院内积尘，加大
清 扫 洒 水 抑 尘 频
次，对进出厂区的
车辆彻底冲洗，防
止带泥上路。

平 顶 山 市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完 成 上 划 人
员编制梳理排查，
防 止 2016 年 2 月
22 日之前在编在
岗人员上划遗漏。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20日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针对李某违法占用218.30平方米（0.32亩）耕地行为，限30日内进行拆

除；对违法占用的 4255.37 平方米（6.38 亩）物流仓储用地及 6.51 平方米
（0.009亩）采矿用地限 2024年 10月 19日前办理土地使用手续。若逾期未
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由叶县洪庄杨镇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

二、处理情况
2023年12月18日，叶县自然资源局对叶县洪庄杨镇人民政府下达了《关

于对洪庄杨镇李某违法占地建房问题整改的函》，2023年12月19日叶县洪庄
杨镇人民政府对李某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洪庄杨镇责改字
〔2023〕008号），并制定了下一步整改方案。

2023年 12月 20日，叶县洪庄杨镇人民政府针对该问题处理情况走
访张集村 6户村民，均表示处理恰当，具有人性化、法治化，措施有效。

三、下步整改方案
叶县洪庄杨镇人民政府要求对违法占用 218.30平方米（0.32亩）耕地

行为进行整改，限30日内进行拆除，恢复原状；对违法占用的4255.37平方
米（6.38亩）物流仓储用地及6.51平方米（0.009亩）采矿用地限2024年 10月
19日前办理土地使用手续，逾期未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将依法强制拆除。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19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2023年 12月 18日，示范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委托河南千之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对 兰 轩 烩 面 进 行 噪 声 检 测 ，检 测 报 告（编 号 ：
TIE231266500488）显示，第一个点位位于兰轩烩面西侧 0375首府 3号楼
二单元五楼楼道，检测数值为 40.0dB（A），第二个点位位于兰轩烩面西南
侧 0375首府 5号楼 3101室，检测数值为 53dB（A），第三个点位位于德信
泉排风口上方，检测数值为 55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值昼间时段 60dB（A）的标准。示范区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附近小区居民、隔壁商户共 5户进行走访，均表
示未受到噪声影响。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22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该问题已办结。经对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废气、废水现场调

查、查看历史数据、第三方检测，各项污染因子均符合《河南省发酵类制
药工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41/758-2012）和《制药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二、处理情况
2021年 4月，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被原汝州市环境保护局处罚（汝环罚决字〔2021〕第 29号），罚款 76万元，
被汝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经调查处理，有关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19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一）关于多家洗煤厂违法生产问题已办结。多家洗煤厂实际为两
家，均位于叶县龚店镇耿湾村村南。2023年 12月 18日，平顶山市生态环
境局叶县分局分别对叶县昆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厂和平
顶山鹏宸能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两家企业手续齐全，均处于生产
状况，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不存在违法生产问题。

（二）关于污水横流问题已办结。叶县昆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新型建
筑材料厂年筛选 30万吨废气煤矸石项目和平顶山鹏宸能源有限公司煤
矸石筛选项目生产工艺、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均相同，生产过程中筛
选废水经浓缩沉淀后循环使用。2023年 12月 18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
局叶县分局分别对以上两家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三）关于洗煤厂内积尘大问题已办结。2023年 12月 18日，平顶山市
生态环境局叶县分局责令叶县昆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厂
和平顶山鹏宸能源有限公司加大厂内道路清扫频次，清理厂内道路积
尘，对进出厂区的车辆彻底冲洗。

二、处理情况
2023年 12月 18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局向叶县昆阳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厂和平顶山鹏宸能源有限公司送达了《整改通知
书》，责令两家企业加强清扫洒水抑尘和进出车辆冲洗，防止带泥上路。

2023年 12月 18日，通过走访耿湾村胡某辉等 5名群众，均表示未发
现叶县昆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厂和平顶山鹏宸能源有限
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也无废水外排现象，对周边群众生活没有造成影响。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18日办结。
2023年 12月 18日，平顶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平顶山市

环保系统垂改工作进行排查，严格按照 2016年 2月 22日冻结的机构编制
事项进行上划，所有在编在岗人员均已划转到位，不存在遗漏人员。

是否
办结

阶 段
性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上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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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平顶山市汝州市
小屯镇红绿灯十字路
口往西约 500 米农商
银行后面，露天洗煤
厂扬尘大。

平顶山市宝丰县
前营乡翟庄村东边，
有一煤厂，违规堆放
有 1万多吨煤；另一煤
厂在前营乡后营村的
后坡，违规堆放有 1万
多吨煤。

平顶山市新华区
光明路与建设路交叉
口向北 200米路西，中
国石化加油站，噪声
大，散发刺鼻性气味，
离居民区近有很大的
安全隐患，希望拆除
该加油站。

行政
区域

平 顶
山 市
汝 州
市

平 顶
山 市
宝 丰
县

平 顶
山 市
新 华
区

问题
类型

大气

土壤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河南省合瑞通实业有限公司 2017 年建有一座半密闭物料大棚，约 4000 平方

米。2023年 12月 20日，汝州市小屯镇人民政府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
司院内无任何洗煤设备，大棚内存放原煤约 200吨，未进行覆盖，存在扬尘防治不
到位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2个问题。经调查，1个问题属实，1个问题部分属实。整体
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经调查平顶山宝丰县前营乡翟庄村东边堆放散煤的问题属实。2023年 12
月 19日，经前营乡人民政府调查，河南海发养殖有限公司翟某于 2023年 11月在该
养殖场露天堆放煤泥 3000吨左右，无环保审批手续，未办理排污许可证。厂区煤
泥从宝丰县前营乡洗煤厂及汝州市小屯镇洗煤厂购进。

二、经调查平顶山宝丰县前营乡后营村的后坡堆放散煤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3年 12月 19日，经前营乡人民政府调查，平顶山市禾润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某于 2023年 11月在该养殖场露天堆放煤泥 1000吨左右，无环保审批手续，未办理
排污许可证。厂区煤泥从宝丰县前营乡洗煤厂及汝州市小屯镇洗煤厂购进。

2023年 12月 20日，前营乡人民政府走访翟庄村、前营村两个养殖场附近 10名
群众，又对两个养殖场周边进行细致的排查，未发现周边还有类似堆存点。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3个问题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一、经查噪声大问题不属实。2023年 12月 19日，平顶山市新华区商务局委托

河南省华威化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加油站的厂界噪声进行检测，12月 20日出
具的厂界噪声检测报告（编号：豫华声字〔2023〕第 085号）显示厂界（昼间 58.1dB；
夜间 44.4dB），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排放限值
（昼间 60dB；夜间 50dB）。

二、经查散发刺鼻性气味问题不属实。该加油站设置有油气回收装置，且油气
回收设备正常运行，在加油及油品接卸过程中均进行了一次、二次油气回收。2023
年 12月 19日，平顶山市新华区商务局委托河南省华威化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该
站油气回收五项指标进行检测，12月 19日出具的油气回收检测报告（豫华〔2023〕
1772号）显示，该加油站液阻、密闭性、气液比、密闭点位油气泄漏浓度、边界油气浓
度无组织排放等五项检测项目均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
2020）。

三、经查离居民区近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问题不属实。该站已取得《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豫 D危化经字〔2023〕00107号），与该站距离最近的居民楼为西侧
石油公司家属院，该站储油罐、加油机、通气管距西侧居民楼的安全间距符合《汽
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具体情况如下：

（一）汽油工艺设备与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该站储油罐距西侧居民楼
（三类保护物）安全间距10m，加油机距西侧居民楼（三类保护物）安全间距16m，通气
管管口距西侧居民楼（三类保护物）安全间距 14m，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
标准》（GB50156-2021），储油罐、加油机、通气管管口距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
须不小于7m的要求。

（二）柴油工艺设备周边环境及防火距离。储油罐距西侧居民楼（三类保护
物）安全间距 9m，加油机距西侧居民楼（三类保护物）安全间距 17m，通气管管口距
西侧居民楼（三类保护物）安全间距 9m。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50156-2021），储油罐、加油机、通气管管口距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须不
小于 6m的要求。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
实

办结
目标

当地政府督促河
南省合瑞通实业有限
公司清理原料棚内原
煤。

加 强 对 涉 事 企
业的日常监督管理，
确保不违规开展涉煤
经营活动；要求涉事
人清运厂区内所有的
煤泥，土地平整。

加 强 与 周 边 居
民的沟通交流，做好
居 民 的 宣 传 解 释 工
作，同时督促加油站
加强环保管理，强化
对加油站安全生产的
监督检查，确保加油
站安全装置、设施、安
全操作和安全管理现
状均能对危险、有害
因素进行控制，使事
故风险可控。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21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2023年 12月 19日，汝州市小屯镇政府组织人员对河南省合瑞通实业有限公司大棚

内的原煤进行清理，同时对出厂道路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加盖篷布密闭运输，最大限度
减少扬尘产生。截至 2023年 12月 20日，已将原煤全部清运至汝州市兴瑞洗煤厂。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20日办结，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一）关于平顶山宝丰县前营乡翟庄村东边堆放散煤的问题已办结。2023 年 12 月
19 日，经前营乡人民政府调查，河南海发养殖有限公司院内露天堆放约 3000 吨煤泥，无
环保审批手续，未办理排污许可证。2023 年 12月 19 日，宝丰县前营乡人民政府和宝丰
县工信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清运露天堆放的煤泥。2023 年 12 月 20日，堆放的煤泥已全
部清运至宝丰县安运洗煤有限公司，并完成土地平整。

（二）关于平顶山宝丰县前营乡后营村的后坡堆放散煤的问题已办结。2023 年 12月
19 日，经前营乡人民政府调查，平顶山市禾润牧业有限公司露天堆放约 1000 吨煤泥。
无环保审批手续，未办理排污许可证。2023 年 12 月 19 日，宝丰县前营乡人民政府和宝
丰县工信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清运露天堆放的煤泥。2023 年 12月 20日，露天堆放的煤
泥已全部清运至宝丰县宏运洗煤有限公司，并完成土地平整。

二、处理情况
（一）平顶山宝丰县前营乡翟庄村东边堆放散煤的问题
2023 年 12月 20日，前营乡人民政府对当事人露天堆放煤泥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

改正通知书》（前营乡责改字（2023）第 2号），要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二）平顶山宝丰县前营乡后营村的后坡堆放散煤的问题
2023 年 12月 20日，前营乡人民政府对当事人露天堆放煤泥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

改正通知书》（前营乡责改字（2023）第 1号），要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023 年 12 月 20日，前营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翟庄村、前营村 10名群众进行实

地走访调查，均表示对举报问题整改结果表示满意。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20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噪声大问题已办结。2023年 12月 19日，平顶山市新华区商务局委托河南

省华威化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加油站的厂界噪声进行检测，12月 20日出具的厂界噪
声检测报告（编号：豫华声字〔2023〕第 085号）显示厂界（昼间 58.1dB；夜间 44.4dB），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排放限值（昼间 60dB；夜间 50dB）。

二、关于散发刺鼻性气味问题已办结。2023年 12月 19日，平顶山市新华区商务局
委托河南省华威化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该站油气回收五项指标进行检测，12月 19日
出具的油气回收检测报告（豫华〔2023〕1772号）显示检测结果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20952-2020）。

三、关于离居民区近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已办结。该站已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豫 D危化经字〔2023〕00107号），且距周边建筑物的安全间距符合《汽车加油加
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的要求，不存在距离不足问题。

2023年 12月 19日，新华区光明路街道办事处走访附近 8户居民，住户均反映对调查
结果无异议。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